






动科〔2016〕13号

关于印发《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职工年度基本工作量要求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院内各单位：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，通过《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与绩效工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,现印发给你们，希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职工年度基本工作量要求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
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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